关于选拔2013年赴日本新瀉大学交流学生的通知
根据我院与日本新瀉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，我院拟派3名学生在2013年秋季前往该校交流学习。交流期间免学费，交流时间为1个学期。现将报名条件通知如下：
1.2011级、2010级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，城规专业的学生；

2.在校无作弊等违纪行为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入学至今平均绩点不低于3.0；
3.会日语，精通英语者优先。

    请有意向的同学向班长报名，4月12日之前班长统一汇总到教务室。
建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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